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營養資料標籤制度實施情況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述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生效的營養資料標

籤制度的最新實施情況。  

 

背景  

2.  為預先包裝食物引入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2008 年食物及

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修訂：關於營養標籤及營養聲稱的規定 )
規例》 (《修訂規例》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生效。營養資料標

籤制度旨在： (a)幫助消費者作出有依據的食物選擇； (b)鼓勵食

物製造商提供符合營養準則的食品；以及 (c)規管有誤導或欺詐成

分的標籤和聲稱。營養資料標籤制度涵蓋營養標籤 1和營養聲稱

(包括營養素含量聲稱 2、營養素比較聲稱 3及營養素功能聲稱 4)。  

                                                 

1  營養標籤指以標準格式列出食物的營養素含量。凡須附有營養標籤的食物，均須在

營養標籤上開列能量和七種核心營養素 (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總脂肪、飽和脂肪、

反式脂肪、鈉和糖 )，通常稱為 “1+7”，以及所聲稱的營養素的含量。  

2  營 養 素 含 量 聲 稱 說 明 食 物 的 能 量 值 或 某 種 營 養 素 的 含 量 水 平 (例 如 ： “高 鈣 ”、 “低

脂 ”、 “不含糖 ”)。  

3  營養素比較聲稱比較兩種或以上不同版本的相同食物或類似食物的能量值或營養素

含量水平 (例如： “低脂  — 脂肪含量較相同牌子的一般產品少 25%”)。  

4  營養素功能聲稱說明某種營養素在人體生長、發育和機能的正常運作方面所發揮的

生理作用 (例如： “鈣有助鞏固骨骼和牙齒生長 ”)。  

立法會CB(2)1461/13-14(03)號文件



   2

 

執法情況  

以風險為依據的執法方法  

3.  食物安全中心 (中心 )採用以風險為依據的執法方法，針對

高風險的零售點 5進行執法工作。中心建立了涵蓋 12 000 個零售

點的資料庫，以便進行巡查、監察、執法、風險管理及公眾教育

等工作。有關巡查行動的內部指引亦訂明以風險為依據的巡查規

定，以及發現不符合規定的情況時應採取的跟進行動的詳情。  

4.  中心一旦發現不符合規定的情況，例如營養標籤資料不

全，中心會發出警告信給有關的零售商／製造商／進口商，要求

採取行動，在 60 天內符合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規定。若食物商

未能遵辦，中心便會提出檢控。  

5.  如果檢測結果顯示實際營養素含量與營養標籤所示的含量

有差異，中心會發信給有關的零售商／製造商／進口商，要求在

21 天內作出解釋。如中心不接納解釋，便會發出警告信，要求有

關食物商採取行動，在 39 天內符合該制度的規定。如營養素含

量有差異的食品在此限期後繼續出售，中心會提出檢控。  

6.  在粽子等應節食品方面，由於售賣這些應節食品的時間較

短，可能只有四至六個星期，中心因此採取不同的執法策略，訂

立較短的要求遵行規定的時限。由二零一二年六月開始，如發現

應節食品有不符合規定的情況，例如營養標籤資料不全，中心會

向有關的食物商發出口頭警告，要求在七日內糾正不符合規定之

處。如其後發現不符合規定的情況仍然存在，便會向食物商發出

警告信。食物商若未能在警告信發出後七日內遵行有關規定，中

心會提出檢控。  

  

                                                 

5  高風險的零售點包括那些管理不善、通常規模較小、主要售賣附有營養聲稱的預先

包裝食物 (例如健康食品 )，又或是往績欠佳 (例如曾發現有不符合規定的標籤 )的零售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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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情況  

7.  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四日，中心檢查了 30 552 件預先包

裝食品的營養標籤，發現有 399 件不符合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規

定，整體符合法例規定的比率為 98.69%。在 399 件不符合規定的

食品中， 201 件的標籤透過目測顯示未能符合法定的營養資料標

籤制度規定，另外 198 件則透過化學分析，發現營養成分與標籤

聲稱的資料不符。詳情載於附件 I。  

8.  就這些不符合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個案，相關食物商都十

分合作，有些把不符合規定的產品從貨架下架，或按照營養資料

標籤制度的法例規定更正標籤內容。  

 

小量豁免制度  

9.  為盡量減低對食物選擇的影響，政府在引入營養資料標籤

制度時，在該制度下設立了一個小量豁免制度。如果預先包裝食

物每年在本港銷售量為 30 000 件或以下，並且沒有在標籤上或宣

傳品中作出營養聲稱，則食物製造商／進口商可向食物環境衞生

署署長申請豁免，毋須為該食物加上營養標籤。如銷售量在一年

內未有超出 30 000 件的豁免限額，製造商／進口商可申請續期。  

10.  由中心在二零零九年九月一日接受小量豁免申請起，截至

二零一四年四月四日，中心共接獲 59 795 宗小量豁免的申請 (不
包括續期申請 )，其中 54 793 宗已獲批准，2 221 宗遭拒絕 (大部

分是由於有關產品作出營養聲稱 6)，其餘則為申請人主動撤銷或

仍在處理中的個案。詳情載於附件 II。就來源地而言，日本

(52%)、本地 (9%)和美國 (8%)共佔獲批申請的 69%。截至同一

天，市面上有 16 061 種產品持有有效小量豁免登記。  

                                                 

6   根據《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規例》 (第 132W 章 )第 4B 條第 (4)款，如在根據

附表 6 第 2 部獲授予豁免 (即小量豁免 )的任何項目的標籤上或宣傳品中，有作出任

何營養聲稱，則預先包裝食物須符合第 132W 章附表 5 第 1 部的規定，加上標明其

能量值及營養素含量的標記或標籤，即須符合營養資料標籤規定。由於為預先包裝

食品申請小量豁免是為了要豁免遵從營養標籤的規定，如該預先包裝食品作出營養

聲稱，其小量豁免申請便會遭拒絕。  



   4

減低小量豁免制度收費  

11.  中心由二零一一年四月起，全面容許食物業界以電子方式

透過食物進口管制系統遞交小量豁免申請及續期申請。以這種電

子方式遞交的申請 (包括申請或續期申請 )，在二零一二年佔申請

總數的 37%，二零一三年則佔 42%。  

12.  在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日，我們就以電子方式透過食物進

口管制系統遞交小量豁免申請及續期申請的收費，分別大幅減少

約 23%(由 345 元減至 265 元 )及 25%(由 335 元減至 250 元 )的建

議諮詢本委員會，委員並沒有提出反對。在相關的法例修訂經立

法會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後，新收費已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四

日生效。  

 

宣傳及教育  

13.  為充分發揮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好處，我們必須教育公眾

如何運用營養標籤上的資料，選擇較健康的食物。自二零零八年

起，中心透過多項宣傳及教育計劃，加深市民對營養資料標籤制

度的認識、推動消費者在行為上的改變，幫助他們善用標籤上的

營養資料。為鼓勵消費者廣泛應用營養資料，中心推出了流動應

用程式「營計寶」 7。市民可利用營計寶建立個人資料庫，記錄喜

愛的預先包裝食品的營養資料，並透過輸入食物的進食量，估計

個人的營養素攝入量及其佔攝入上限／目標攝入量的百分比。中

心亦於二零一二年進行了一項有關市民對營養標籤的認識、態度

及行為的統計調查，調查結果為中心其後如何籌劃宣傳及教育工

作提供有關資料。  

14.  由二零一三年起，營養標籤的推廣工作已成為中心恆常的

公眾教育工作的一部分。在二零一三年，因應上述統計調查的結

果，及為鞏固市民對營養資料標籤的認識、增强市民使用營養資

料標籤的習慣，以及響應該年世界衞生日的主題「高血壓」，中

心透過不同渠道包括電視、電台、免費報章、巡迴展覽、公眾講

座及社交網絡等，向市民推廣使用營養標籤以選擇低鈉含量的食

                                                 

7  該應用程式的詳情載於中心的網頁 (www.cf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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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以減低患上高血壓的風險。中心亦繼續與教育界及社區組織

合作，鼓勵不同人士使用營養標籤的資料。  

15.  今年，中心繼續以政府宣傳聲帶／短片、巡迴展覽、講座

等多方面的活動，向市民推廣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為加強消費者

對營養標籤的認識，並善用營養資料，中心推出新的營養標籤教

材套，並舉辦培訓工作坊，以增强教育伙伴 (教師及社區機構的

工作人員 )及其受眾 (如學生及長者等目標群組 )對營養資料標籤制

度的認識，以及正確使用營養標籤的方法。此外，為提高中學生

對食物安全及營養標籤的認識，從而培養日常正確處理食物及活

用營養標籤的生活習慣，中心亦與教育局合辦，及與家庭與學校

合作事宜委員會協辦「中學校際食物安全及營養標籤常識問答比

賽」。比賽有 50 間學校報名參加，決賽將於二零一四年七月舉

行。  

16.  展望來年，中心會繼續推動營養資料標籤制度的宣傳及教

育工作，有關工作亦會配合中心在鼓勵市民減少從食物中攝入鈉

及糖的整體工作方向。  

 

《製備可閱的食物標籤業界指引》  

17.  中心在諮詢業界和消費者團體及向本委員會滙報後，於  
二零一二年五月發出《製備可閱的食物標籤業界指引》 (《指

引》 )，提供清楚可閱的食物標籤的原則及例子，供業界參考，

以確保消費者能清楚閱讀食物標籤上的資料。《指引》訂明對

「字體大小」、「對比度」及「字體間距」等可閱性的主要元素

的建議。此外，《指引》亦闡述其他相關因素，例如「恰當字

型」、「合適的印刷技術」和使用「不反光印刷表面」。中心建

議業界跟從《指引》製備可閱的食物標籤。  

18.  中心於二零一三年與消費者委員會合作，以《指引》為準

則，研究本港售賣的預先包裝食物的營養標籤可閱性。研究針對

在本地市場包裝較小的預先包裝食物。中心發現約有 6 成 (100 個

樣本中有 63 個 )樣本的營養標籤未能符合《指引》的建議，可閱

性未如理想，尤其以字體大小的問題較為嚴重，其次是「印刷技

術」、「對比度」、「字體間距」及「是否印刷於反光表面」。

中心認爲大部分樣本的營養標籤存有改善空間，尤其是字體大小

方面。食物業界應盡力為消費者提供清晰可閱的營養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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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心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廿八日的業界諮詢論壇向業界介

紹研究結果及詳細講解《指引》的建議，並會繼續透過不同渠道

鼓勵本地食物業界根據《指引》提供清晰可閱的營養標籤。如發

現業界未有自律地跟隨《指引》的建議，中心不排除建議制定相

關法例，以進一步規管食物標籤的可閱性。  

 

徵詢意見  

20.  請委員備悉營養資料標籤制度的實施情況。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  
 
二零一四年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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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預先包裝食品的營養標籤檢查數字及  
399 宗不符合規定個案的詳細分項數字  

 

 

個案數目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4 日  

預 先 包 裝 食 品
的 營 養 標 籤 檢
查數字  

13 731 5 048 5 277 5 151 1 345 

沒 有 營 養 標 籤

或 標 籤 上 1+7
資料不全  

43 24 14 16 7 

營 養 標 籤 的 格

式不適當  
4 3 3 1 1 

營養素聲稱 (營
養 素 含 量 聲 稱

和 營 養 素 功 能

聲稱 )不適當  

7 11 7 14 1 

使 用 的 語 言 不

適當  
12 3 3 6 0 

涉 及 超 過 一 種

不 符 合 規 定 的

情況 (例如標籤

上 1+7 資料不

全 、 營 養 標 籤

的格式不適當 ) 

0 7 8 3 3 

營 養 素 標 示 值

經 化 學 分 析 後

確認出現差異  

30 29 38 78 23 

小計  96 77 73 118 35 

總計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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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小量豁免申請的詳細分項數字  
(截至二零一四年四月四日 ) 

申請數目  
二零一四年  

四月四日的情況  

已接獲  
(a) 

59 795 

已批准  
(b) 

54 793 

不獲批准  
(c) 

2 221* 

申請人撤銷  
(d) 

1 844 

尚待處理  
(e) = (a) – (b) – (c) – (d) 

937 

 

* 在 2 221宗不獲批准的申請當中，有 1 986宗是因為包裝上載有

營養聲稱而不獲批准，因為根據《修訂規例》，這些食物不符

合獲豁免的資格。此外，有 27宗申請由海外食物商提交，我們

已要求申請人聯絡本地進口商，讓本地進口商直接提交申請。

其餘申請不獲批准，主要原因是有關產品屬中藥或藥物，故根

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有關產品並不視為 “食
物 ”，因此不受營養資料標籤制度規管。  




